
中華民國農會　函

地址：4130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68號
承辦人：李佩育
電話：04-24853063分機256
傳真：04-24854573
電子信箱：rachel@farmer.org.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全農推青字第11500052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獎學金申請辦法及電子海報各乙份ATTCH5 ATTCH7

主旨：檢送115年度「中華民國農會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申請
辦法」乙份，請轉知所屬學生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115年農業推廣事業計畫辦理。
二、辦理目的：為培育農業優質人才，善盡農會社會責任，特
設立本獎學金，以鼓勵成績優異具發展潛力之農業相關科
系學生，成為未來農業產業生力軍。

三、申請期間：115年9月1日至9月20日。
四、申請方式：請至本會網站(www.farmer.org.tw)自行下載資
料，並依規定格式繳交相關文件。

五、相關申請文件請於申請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臺中
市霧峰區吉峰西路68號中華民國農會推廣部收，並請於信
封註明「申請115年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

六、若有未盡事宜，本會得補充或修正，相關異動以本會網站
最新公告為主，如有疑問，請逕洽本會推廣部李小姐(04-
24853063轉256)。

七、隨函檢附電子海報乙份。

正本：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國立臺
東專科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
校、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鹿港高
級中學、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北港

正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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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農會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申請辦法 
112 年 4 月 26 日第 3屆理事會第 13 次會議審議通過 

112 年 10 月 3 日第 3屆理事會第 16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5 月 29 日第 3屆理事會第 20 次會議修正通過

壹、設立目的

中華民國農會(以下簡稱全國農會)為培育農業優質人才，鼓勵成績優異具

發展潛力之農業相關科系學生，成為未來農業產業生力軍，藉以善盡農會

社會責任，特設立本辦法。  

貳、獎勵對象及內容

一、本獎學金申請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且經教育部認可之各公私立

大學院校、高中職農林漁牧、自然資源、生物科技、永續發展等相關

科系日間部在學學生。 

二、每年獎勵名額及金額如下：。 

(一)大學院校：每名新臺幣 3萬元，共 60名。 

(二)高職農校：每名新臺幣 1萬元，共 100 名。 

參、申請資格 

一、凡符合第二條規定之大學院校二年級至四年級或高中職二年級至三年

級在學生，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德行成績分別皆達

八十分以上，且無任何學科不及格得申請。 

若無德行成績評定分數者，其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不得有小過(含)以

上之處分。學校未定獎懲換算基準者，累計警告 3次或申誡 3次視為

小過 1次。 

二、為擴大培育農業優質人才，本獎學金依大學院校及高職農校之獎勵對象

分別提供一次受領機會，曾獲選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肆、申請期間

本獎學金申請日期為 115 年 9 月 1 日至 9月 20 日。 

伍、申請方式 

請申請人至全國農會網站下載資料，並依規定格式繳交相關文件： 

一、中華民國農會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申請表乙份，如表 1。  

二、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須蓋註冊章)或在學證明正本乙份，如表

2。  

三、全學年成績單正本乙份(含上、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德行成績，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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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蓋校方成績證明章)，倘成績單上無德行成績者，則需檢附相關證

明。 

四、教授/老師推薦函，如表 3。請推薦教授/老師彌封並於封口處簽名，

交申請學生連同其他申請資料一併寄出。 

五、個人簡歷及專題撰寫，如表 4。 

六、符合下列條件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評選時將酌予加分。 

(一)為農家子弟(直系親屬具備農漁保者身分者)、清寒家庭、低收入

戶者。 

(二)其他優良表現，如：相關競賽成果、能力檢定證明、社團活動或

社會服務經驗等。 

陸、審核及公告 

本獎學金審核及公告作業如下： 

一、全國農會就申請資料進行審查與評定。 

二、獲獎名單於每年 10月 31 日前公告，除公布於本會網站外並發函至各

獲獎學生就讀學校協助轉知，未錄取者則不另行通知。 

柒、獎學金發放 

本獎學金以匯款方式辦理，於每年 11月 30 日前撥入獲獎學生提供之本人

帳戶，倘若無法提供本人帳戶，則視同放棄。 

捌、其他 

一、申請人所填之申請書內容及繳交資料若有不實或違反本辦法及其他法

律規定者，經審核後得註銷其獎助，已申領之金額將追回並訴諸法律

責任。 

二、全國農會依申請人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審核評定，申請資料短缺或逾期

者皆不受理，同時保留核准之權利，且無論核定與否，概不退還申請

文件。 

三、相關申請文件請於申請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臺中市霧峰區吉

峰西路 68 號中華民國農會推廣部收，信封上並請註明「申請 115 年

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 

玖、本辦法經全國農會理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 
 

中華民國農會永續農業人才培育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115 年   月   日 

姓    名                      申請身分 □大學生   □高中職生 

就讀學校  系所/年級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連絡方式 
行動電話：                       市內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是否曾受領本獎學金 
□是，本人於     年獲選 □大學院校 □高職農校 獎學金。                  

□否。 

檢附文件項目：請於下方□打 v 

□ 本獎學金申請表。 

□ 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須蓋註冊章)或在學證明正本。 

□ 全學年成績單正本乙份(含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及德行成績，且須蓋校方成績證明

章)，倘成績單上無德行成績者，則需檢附相關證明。 

□ 教授/老師推薦函(須彌封並於封口處簽名)。 

□ 個人簡歷及專題撰寫。 

□ 農家子弟(直系親屬具備農漁保者身分者)、清寒家庭、低收入戶者之相關證明。 

□ 其他優良表現之相關證明： 

聲明及同意：請於下方□打 v 

□ 本人證明以上所填寫之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者，將依本辦法之規定取消申請資格。 

□ 本人已詳盡閱讀本獎學金辦法，願意遵守相關規定，並同意中華民國農會審核申請之任

何相關資料。 

□ 本人同意中華民國農會於履行本活動之目的範圍內，得蒐集本調查表所提供之上述個人

資料(如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等資料)，並予以處理、利用。此外，

未經本人許可，中華民國農會不得將上述個人資訊轉予第三方，除非係為完成本人所請

求的服務或交易所必要或法律要求者。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依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

關法令規定之保存年限與中華民國農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年限保存。有關本人於

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中華民國農會請求查詢、閱

覽、製給複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 

申請人簽名 
 

(請親筆簽名) 
填寫日期 115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本表可以書寫或電腦打字，請勿擅自變更欄位內容，簽名處請本人親筆簽名。 

表 1 



4 
 

身分證及學生證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學生證（影本）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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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老師推薦函 

被推薦人 

姓    名 
 

學校 

系所 
 

推 薦 人 

姓    名 
 職稱  

推薦理由： 

推薦人簽名 
(請親筆簽名及蓋章) 

注意事項： 
1.本推薦函可以採書寫或電腦打字等方式，欄位不足時可自行調整。 
2.推薦人簽名處，請由推薦人親筆簽名及蓋章。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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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及專題撰寫 

一、個人簡歷(約 300 字) 

二、專題撰寫(大學院校約 1,200 字、高職農校約 600 字) 

請簡述對永續農業的認知及其可行推廣方案。 

注意事項：本表請採電腦打字方式，字型請設為標楷體、字體大小請設為 14 級字，版面不

足時可自行調整。 

 

表 4 




